
臺中高工電腦機械製圖科「技藝(能)競賽教師增能、選手遴選、培訓及參賽實施要點」 
111年08月29日臺中高工電圖科第1次科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本要點依據111.06.14.行政會報討論通過「臺中高工技藝(能)競賽選手遴選、培訓及參

賽實施計畫」辦理。 

二、目的：（一）為遴選及培訓本科(電腦機械製圖科)優秀選手，提高其技能水準，俾利代表學校

參加全國技藝(能)競賽爭取佳績，為校爭光。 

          （二）確立本科選手遴選、培訓及參賽等相關人員之權責及運作方式。 

三、實施對象：參加全國工科技藝競賽、全國技能競賽之臺中高工電腦機械製圖科(機繪科)學生。 

四、實施方式 

 （一〉選手之遴選： 

     1.有意願參加選手遴選的同學，須報名每年年底由科舉辦之「機械製圖實習能力競賽」，該

競賽時程於期初科務會議確認後統一公告於科網頁及科佈告欄。 

     2.實習任課教師於平時實習課程中發掘技能優異學生，並鼓勵報名「機械製圖實習能力競

賽」，由競賽中擇取三至六名優勝同學，並與高三輔導學長姐組成培訓團隊，培訓後視訓

練情況報名參加當年度全國技能競賽中區初賽。 

     3.中區初賽結束後，由科主任、實習任課教師與輔導學長依選手培訓情況與全國技能競賽中

區初賽成績，遴選其中二名日校(進修學校)選手作為當年度工科技藝競賽之正選選手。 

     4.獲選之正選選手者，務必告知科內自身身體狀況(有無隱疾、特殊狀況...等)，並繳交家長

同意書（附件一〉後始得參加培訓，培訓選手名單確認後由科主任將名單送交實習處。 

 （二〉指導老師之增能方式： 

1.學術科競藝(能)競賽資料，由當年度負責訓練的指導老師整理上傳至科的共用雲端硬碟，

提供給下一年度負責訓練的老師來分析命題趨勢與重點，擬定日後訓練方向，強化選手學

科與技術能力。 

2.對指導技藝競賽有心得之教師，於平時及訓練期間能相互分享寶貴訓練經驗與訓練協助，

藉此提升本科訓練能量。 

3.透由參與各場次模擬競賽，觀察他校選手優點，於該次賽後提出與科內老師分享，做為日

後選手訓練參考。 

 （三〉選手之培訓方式與時程： 

1.由科主任協同指導教師共同擬定訓練計劃表，選手依訓練計劃表按進度進行訓練，並於每

次訓練後填寫訓練日誌。 

2.本科選手以全國賽團隊培訓方式進行訓練，由學長姊帶領學弟妹(師徒制)進行團隊練習，

訓練過程由學長姊指定練習題目予以學弟妹後，由學長姊就圖面內容先進行檢討，再由指

導老師協助修正圖面細節與正確性。 



3.培訓期間由指導老師運用課餘及假日就選手之單元操作訓練及識圖能力加強，以鞏固技能

基礎並建立信心，再透由結合數項單元之綜合訓練，培養整合的能力。 

4.二升三暑假期間，工科賽正選選手依競賽內容進行歷屆術科題目練習。 

5.三年級上學期至賽前一個月，安排課後時間進行術科操作與學科測驗，假日時段則全天候

進行術科模擬練習。 

6.賽前最後一個月選手得向學校申請公假，並於科上進行全天培訓。 

7.訓練期間若有模擬賽，則透由以賽代訓的方式增進選手比賽經驗與培養臨場應變能力。 

 （四〉獲獎選手之回饋： 

1.選手參加競賽獲獎獎金須回饋科內技藝(能)競賽訓練基金，回饋比例：一般選手回饋獲獎

獎金10%，清寒選手回饋獲獎獎金5%，遇特殊狀況得由科主任召開科務會議決議回饋比例。 

2.選手參加比賽完後有義務為科協助培訓下屆競賽選手，並於比賽結束後一個月內將當年度

的選手訓練資料(含書面與電子檔)整理完畢，並待下一屆選手確定後，進行培訓與交接。 

3.比賽結束後由科主任、指導教師與選手共同召開精進會議，進行賽後檢討與分享，提供日

後選手訓練參考。 

五、培訓與競賽期間相關規範 

1.除不可抗拒之因素外，選手不得無故缺席、不接受訓練、不出賽。 

2.選手向技士(佐)借用選手競賽儀器時皆須簽寫借用表，並於競賽完畢後一周內，將科內提

供之競賽儀器完整歸還給技士(佐)，兩週內需將選手室整理乾淨。 

3.選手到校練習均須經指導老師同意，指導老師依據訓練計劃表，於課餘時段加班指導前，

或有領取指導費之專案訓練前，皆須事先於差勤系統申請選擇「一般加班、線上簽到退」，

核可後請於線上差勤系統完成簽到退。 

4.選手訓練期間應配戴實習處所核發之選手證，以利識別。 

5.選手訓練期間若違反訓練規定、實習工場使用管理規定或違反校規者，依校規議處，違反

前述規定屢勸不聽或重大違規者一律退訓。 

6.集訓期間選手須參加保險，保險費由選手本身自選負擔。 

7.訓練期間之選手住宿，由選手提出申請，晚上10時以後由舍監負責選手生活作息管理。選

手住宿依學務處相關規定辦理（含費用）。 

8.以上規範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或補充。 

六、本實施要點經科務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競賽選手家長同意書 

□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 □全國技能競賽(決賽)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學生技藝競賽 

 

      敝子弟          就讀貴校            科     年級      班     號，茲

同意並遵守「臺中高工技藝(能)競賽選手遴選、培訓及參賽實施計畫」及貴科之「技

藝(能)競賽教師增能、選手遴選、培訓及參賽實施要點」； 訓練輔導期間敝子弟上

下學之交通安全暨操作安全願自行負責，並遵守指導老師規定，訓練輔導期

間為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競賽結

束止。 

 

此致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科 

                                            家長簽章：                  

                                             家長電話(手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